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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25日上午9:00时；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5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5日上午9:15，结束时

间为2022年5月25日下午3:00。

（2）会议召开的地点：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昌盛路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延生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的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238,438,66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8.20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237,801,26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8.099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637,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02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人，代表股份48,528,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775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47,891,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672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637,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021％。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嘉源律

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8,415,7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4％；反对2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8,50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8％；反对22,

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8,415,7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4％；反对2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8,50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8％；反对22,

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8,418,6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6％；反对20,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8,50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8％；反对20,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38,415,7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4％；反对2,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8,50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8％；反对2,

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2％。

5、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38,397,7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8％；反对2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弃权1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8,48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7％；反对22,

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2％；弃权1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1％。

6、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8,414,8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0％；反对2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8,50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10％；反对22,

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2％；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

7、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8,418,6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8,50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8％；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2％。

8、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关于修订部分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7,820,1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06％；反对598,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10％；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909,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255％； 反对

59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333％；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2％。

9、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8,418,6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6％；反对20,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8,50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8％；反对20,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关于选举周晓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8,414,8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0％；反对23,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8,50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10％；反对23,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黄国宝、周亚洲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基于上述审核、查验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及其他规范文件的规

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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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2年5月25日，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5月10日以书面、电

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与会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名，实际出

席会议的董事9名（其中：委托出席的董事0名，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4名：齐建锋、李庆文、王

莉婷、郑元武），缺席会议的董事0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刘延生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议案一：《关于调整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王莉婷女士已任期届满， 辞去其独立董事及相应的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职务，后经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周晓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为保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对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进行调整并选

举新委员。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关于调整第五届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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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2年5月25日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具体如下：

鉴于公司原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王莉婷女士已任期届满， 辞去其独立董事及相应的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职务，后经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周晓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为保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对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进行调整并选举新委

员。

公司董事会同意调整周晓东先生为公司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本次调整

后，各委员会委员构成如下：

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 员

战略委员会 刘延生 赵保江、刘娅雪、马喜岭、李庆文

提名委员会 郑元武 刘延生、李庆文

审计委员会 周晓东 刘延生、郑元武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李庆文 刘延生、周晓东

各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他委员会成员不变。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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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简称：远东传动；证券代码：002406）股

票连续3个交易日（2022年5月23日、2022年5月24日、2022年5月25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董事会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经公司董事会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且未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亦不存在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信息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

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6日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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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嘉源(2022)-04-286

致：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律师见证，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程序合法性进行监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因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影响，

本所指派的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

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查验了公司董事会发布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已于2022年4

月26日在指定报刊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

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2022年5月25日上午9：00在河南省

许昌市建安区昌盛路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刘延生先生主持；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5月

2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5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

25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5月25日下午3:00。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查验了公司提供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全体股东

名册、与会人员签署的《签名册》及与会人员身份资料，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情况如下：

（一） 本所律师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截止2022年5月16日下午

交易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名册， 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明资料和授权委托文件进行了审查，确认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2名，持有公

司237,801,26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8.0995％。

（二） 以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验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5人，持有公司

637,4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1021％。

（三）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 本所律师以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进行了见证。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共计238,438,66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201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12人，代表

股份237,801,263股，占公司总股本38.0995%，通过网络投票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5人，代表股份

637,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1021％。 本所认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达到法律规定的要求。

（二）监票人及计票人。根据本次现场股东大会表决计票方案，每一审议事项的表决票由2名股东监

票人、1名监事和本所律师参加清点，并由会议主持人公布表决结果。

（三）投票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提案进行了表决，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四）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共计10项。

（五）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非累计投票议案

1

公司2021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238,415,

763

99.9904 22,900 0.0096 0 0.0000 是

2

公司2021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238,415,

763

99.9904 22,900 0.0096 0 0.0000 是

3

公司2021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238,418,

663

99.9916 20,000 0.0084 0 0.0000 是

4

公司2021年度报告

及摘要

238,415,

763

99.9904 2,900 0.0012 20,000 0.0084 是

5

公司2021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238,397,

763

99.9828 22,900 0.0096 18,000 0.0075 是

6

关于2021年度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238,414,

863

99.9900 22,900 0.0096 900 0.0004 是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238,418,

663

99.9916 0 0.0000 20,000 0.0084 是

8

关于修订部分公司

管理制度的议案

237,820,

163

99.7406 598,500 0.2510 20,000 0.0084 是

9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238,418,

663

99.9916 20,000 0.0084 0 0.0000 是

10

关于选举周晓东先

生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238,414,

863

99.9900 23,800 0.0100 0 0.0000 是

本所认为，上述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上述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基于上述审核、查验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及其他规范文件的规定；出席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

项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副本两份。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颜 羽

经办律师：黄国宝

周亚洲

2022年 5�月 25�日

证券代码：603489� � � � � � � � �证券简称：八方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8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管理产品提供方：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以下简称“江西银行” ）

●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产品名称、期限：

序号 产品提供方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产品期限

1 江西银行 定期存款 48,000.00 6个月

合计 48,000.00 —

● 履行的审议程序：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23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0,000万

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

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循环使用。

一、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概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公司本次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合理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闲置自有资金。

（三）现金管理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定期存款，期限未超过12个月，不涉及证券投资，未用于股票

及其衍生产品、证券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为目的及无担保债权为投资标的银行理财或信托产品。公司按

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现金管理的审批和执行程序，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现金

管理，控制相关风险。

（四）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产品提供方名称 江西银行

现金管理类型 定期存款

产品名称 —

购买金额（万元） 48,000.00

年利率 3.15%

预计利息金额（万元） 756.00

存款期限 6个月

收益类型 固定收益

结构化安排 无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二、本次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2022年5月24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48,000万元在江西银行进行了定期存款。 具体如下：

（1）金额：人民币48,000万元整

（2）年利率：3.15%

（3）期限：6个月

（4）到期日：2022年11月24日

（5）存款银行：江西银行

（二）现金管理资金投向

公司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用于在江西银行进行定期存款。

（三）其他说明

公司本次在江西银行进行定期存款，总金额为48,000万元，未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范围，期限未超过12个月，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使用条件

要求，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四）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的现金管理额度范围。在额度范

围内，由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及协议，具体由公司财务部负责实施。 公司财务部

筛选信誉好、规模大、资金安全性高、运作能力强的银行所发行的流动性较高、安全性较好的产品。 相关

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动向，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施，控制相关风险。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公司将严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三、现金管理产品提供方的情况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H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1916，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

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度

2022年3月31日

/2022年1-3月

资产总额 3,542,904,852.31 3,607,872,244.37

负债总额 867,795,265.85 751,523,56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75,109,586.46 2,856,348,684.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4,939,789.62 55,298,479.85

注：2021年度数据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本次进行现金管理涉及的资金总额为48,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2022年3月31日）货

币资金的比例约为26.87%。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可有效提高资金的使用效

率，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对公司未来主

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

理财产品的情形。 公司将通过利润表“财务费用”科目对利息进行核算。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进行定期存款，银行提供本金保证，但考虑到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环境、财政及货币政策

等因素影响较大，可能因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政策风险等因素影响而引起收益波动。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1、董事会

2022年5月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

2、监事会

2022年5月23日，经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8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3、独立董事意见

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取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8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

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定期存款 119,000.00 119,000.00 1,132.85 —

2 银行定期存款 48,000.00 — — 48,000.00

合计 167,000.00 119,000.00 1,132.85 48,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59,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2.06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87

目前已使用的闲置自有资金理财额度 48,000.00

尚未使用的闲置自有资金理财额度 32,000.00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额度 80,000.00

特此公告。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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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25日15:00-16:00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了公司2021年度业绩说

明会。公司董事长涂建华先生、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龚晖先生、独立董事张洪武先生、财务总监王建超先

生、董事会秘书叶珂伽女士参加了本次业绩说明会，就公司2021年年度生产经营、财务状况等投资者普

遍关心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回答。

二、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问题1：请问涂总你对企业有没有长期的目标，想把企业做成什么样的设想？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于2021年9月发布了全新的愿景、使命和价值观，确立了发展方向，

使全体员工形成共识和合力。 以“低碳动力、智慧产品领先品牌” 为愿景，以“聚焦科技、创新驱动美好

生活”为使命，以“实业强国、 客户至上共同富裕”为价值观。 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2：年报中公司提出要做强品牌，但公司一直靠代工贴牌业务支撑营收， 公司如何解决这2个矛

盾？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品牌文化铸就核心竞争力” ，公司将坚定落实“做强品牌”的发展战略，

持续强化无极 VOGE、隆鑫 LONCIN、茵未 BICOSE�三大自主品牌的品牌建设和营销推广。

公司三大自主品牌对应更具消费属性的大排量摩托车、全地形车和中高端电动摩托车业务；以代工

贴牌为主的传统小排量通路车业务，其规模化优势不仅提升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优化成本的同时亦提

升了产品质量，同时，传统小排量通路车业务将严格按照“拓展新客户做品牌，引导老客户转品牌” 的思

路，赋能自有品牌发展。

通机业务将积极推进中间产品向终端产品转型，以涉足园林机械终端产品为发展方向，通过中大功

率终端产品切入园林机械市场，并积极自主开展电动化园林机械产品的研发，适应欧美市场需求。 感谢

您的关注！

问题3：公司无极产品接下来的新品规划和市场拓展思路是什么？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无极今年已推出SR4� MAX、350AC、525DS、525AC四款车型，预计今年

下半年还将推出一至两款车型，无极产品布局将按照扩充产品品类、打造全排量段产品的思路进行。

无极渠道在注重数量的增加的同时，亦注重质量的提升。 国内市场持续推进省会城市、直辖市及地

级市的销售网络布局， 渠道数量增长至335家， 同比增长近20%， 其中高质量旗舰店数量同比增长近

80%；随着无极欧洲首家旗舰店的设立，标志着公司在欧洲老牌大排量摩托车市场得到用户的认可。

问题4：请问原材料涨价以及海运费用上涨的情况是否有所好转？ 公司有没有相应的措施？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应对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增加，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方面，

公司采取与客户达成原材料成本上涨分担机制；另一方面，公司通过推出新品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产品

附加值；另外，公司坚持精益制造和降本增效工作。

公司与客户主要以FOB价格结算，海运费用上涨对公司影响不大。 感谢您的提问！

问题5：请问隆鑫旗下电摩品牌茵未BICOSE，6月具体的上市时间？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茵未首款电摩Real� 5T将于今年6月发布，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上市。 感

谢您的关注！

问题6：无极能不能多听一听摩友的心声，做一些摩友喜欢的车型，比如525rr什么时候能上市？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十分重视消费者的意见，未来将更加重视市场的反馈，在产品开发上

根据市场需求设计开发产品；在品牌宣传上通过抖音、小红书、哔哩哔哩等媒介，对目标客户群体进行精

准宣传。 全新的仿赛车型正在研发当中，敬请期待。 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7：从2021年报中显示公司在当年无人机项目开发支出新增1000多万，仅次于大排量摩托车，

但无人机去年的营收只有1600多万，净利润-600多万，投入没有取得应有的收益，公司在无人机方面的

投资也有8年，请问在公司聚焦主业的背景下是否有出售无人机资产的可能？ 公司未来对无人机项目的

定位是什么？ 谢谢？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工业级无人机业务在石油巡检、森林消防、公共安全、地理信息、应急救援

等诸多领域都有着较好的发展前景。公司正在积极寻找能为无人机业务带来增量资源的合作伙伴，采取

多种方式实现无人机业务的可持续发展，以便集中精力和资源发展公司主业业务。 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8：九羊集团已经委派了董事监事，未来是否会直接参与公司运营？会不会对公司既定的发展战

略又做出调整？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经公司控股股东隆鑫控股管理人提名，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增补一

名非独立董事和一名监事，在任期间，公司董事、监事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履行其职责。

公司已于2021年明确聚焦“摩托车+通机” 主业的发展战略，围绕主业“做大做强、做精做透” ，推

进燃油产品向电动产品、机械产品向智能产品、中间产品向终端产品、贴牌代工向自主品牌转变，最终实

现工业品向消费品的升级。 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0.58亿元，同比增长25.11%，收入水平创历史新

高； 未来，公司将坚持既定战略方向和发展策略，力争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50亿元。

问题9：公司大股东债务重整进展如何？ 是否有什么新进展？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控股股东自2021年9月30日进入预重整工作以来，相继启动战投招

募、债权申报、一债会等法定程序。 当前，重整计划草案正在按照司法重整程序制定中，待二债会审议通

过并经法院批准后生效。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重整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请

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感谢您的关注！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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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变更提案，通过了全部八项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5日上午9:00

（2）网络投票表决时间：2022年5月2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5日上午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5

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太原市晋阳街南一条10号漳泽电力15楼1517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文彦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439,634,4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6.78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429,526,5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6.459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0,107,94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285％。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公司董事会提交的议案：

议案1.00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9,400,0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7％；反对234,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73,5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810％；反对23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1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0� �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9,400,0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7％；反对234,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73,5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810％；反对23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1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00� � 2021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9,400,0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7％；反对234,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73,5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810％；反对23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1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4.00� �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9,400,0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7％；反对234,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73,5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810％；反对23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1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5.00� � 2021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9,400,0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7％；反对234,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73,5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810％；反对23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1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6.00� � 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9,400,0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7％；反对234,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73,5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810％；反对23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1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7.00�关于追认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112,6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00％；反对1,738,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4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9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8056％；反对1,738,0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19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8.00�关于续聘财务决算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9,400,0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7％；反对234,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73,5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810％；反对23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1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安燕晨余丹

3.结论性意见：股东大会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四十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九届十二次监事会决议；

3.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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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B座22楼2207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331,428,31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0.60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形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长江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决

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马振波副董事长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3人：马振波、张星燎、关杰林，董事雷鸣山、胡伟明、宗仁

怀、苏劲松、苏天鹏、赵燕、洪猛、张必贻、文秉友、燕桦、黄德林、黄峰因疫情防控等原因未能

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8人，出席3人：马之涛、黄勋、陆劲松，监事曾义、莫锦和、夏颖、盛翔、

滕卫恒因疫情防控等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 公司董事、总经理张星燎，财务总监詹平原，董事会秘书薛宁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17,435,798 99.9237 10,100,640 0.0551 3,891,875 0.0212

2、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17,497,898 99.9240 10,038,540 0.0548 3,891,875 0.0212

3、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16,353,035 99.9178 11,183,403 0.0610 3,891,875 0.0212

4、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17,427,055 99.9236 10,657,382 0.0581 3,343,876 0.0183

5、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74,134,057 98.5964 249,810,354 1.3627 7,483,902 0.0409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22,798,236 99.9529 5,286,201 0.0288 3,343,876 0.018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20,230,926 99.9389 7,629,111 0.0416 3,568,276 0.0195

8、议案名称：关于开展2022年度短期固定收益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94,947,375 97.6189 433,105,362 2.3626 3,375,576 0.0185

9、议案名称：关于与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79,324,449 93.0003 348,806,124 6.9324 3,382,676 0.0673

10、议案名称：关于与三峡财务（香港）有限公司续签《融资业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31,685,321 98.0159 96,445,252 1.9168 3,382,676 0.0673

11、议案名称：关于发行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25,599,799 99.9682 2,383,738 0.0130 3,444,776 0.0188

12、议案名称：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25,615,328 99.9683 2,430,309 0.0133 3,382,676 0.0184

1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39,135,528 98.9510 190,006,209 1.0365 2,286,576 0.0125

14、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21,529,388 99.9460 7,530,449 0.0411 2,368,476 0.012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聘请2022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的议案

4,774,218,993 94.8863 249,810,354 4.9649 7,483,902 0.1488

6

关于聘请2022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5,022,883,172 99.8285 5,286,201 0.1051 3,343,876 0.0664

7

关于公司2022年度

对外担保计划的议

案

5,020,315,862 99.7775 7,629,111 0.1516 3,568,276 0.0709

9

关于与三峡财务有

限 责任公司 续 签

《金融服务框架协

议》的议案

4,679,324,449 93.0003 348,806,124 6.9324 3,382,676 0.0673

10

关于与三 峡 财 务

（香港）有限公司续

签 《融资业务框架

协议》的议案

4,931,685,321 98.0159 96,445,252 1.9168 3,382,676 0.067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和议案10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三峡财务

责任有限公司、中国三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三峡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履行了回避义务。

议案12为特别决议案，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华堃、张鼎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

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5日


